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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县2018年妇女事业发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报  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深化妇女创业就业，促进妇女增收致富；加大宣传力度，开展各类活动，加快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2、项目绩效总目标为：要求2018年做好“三八”“六一”主题活动，开展巾帼志愿者服务活动4次以上，教育宣传培训4次以上，完成全县村妇代会改妇联工作，完成1000人的妇女技能培训和理论培训，完成两癌免费检查任务，创建市级妇女之家1个，开展评选 “最美家庭”“最美女性”“最美创业”活动，加大宣传力度，促进男女平等。
3、项目实施情况：根据年初预算、项目资金在年初就已经安排到位，在资金管理和组织上都能按照相关政策和规定执行，没有因管理不善出现资金上的损失。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1、绩效评价目的：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利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妇女儿童事业专项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2、绩效评价工作过程：年初就制定好相应的工作计划，提出具体的工作目标，把目标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年终按目标要求进行严格考核。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论结论
经过自评得分为94分，为优秀等次。
四、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根据财政预算项目资金安排，规模上没有突破，节约部分全额结转下年使用。
2、项目的效果性分析，全年工作都能按进度完成，全年开展各类活动35次，超出预算25%，宣传报道200余次，超出预算25%，各类评选活动和创建活动都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通过一年来项目的实施，全县妇女儿童事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18年，全面完成了县级妇联改革，在已有1名主席和2名专职副主席的基础上，配备了3位兼职副主席和1位挂职副主席，打造专职、挂职、兼职相结合的机关干部队伍。全面推动18个乡镇妇联区域化改革工作，整合资源在18个乡镇打造了“一家一校四中心”（一个妇女儿童之家、一所女子培训学校、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妇女儿童文体活动中心、巾帼志愿者服务中心、文明家教家风普及中心），在每个乡镇确立1个示范村开展“妇女儿童之家”规范化建设。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建立乡镇妇联主席微信群、乡镇执委工作群、村执委工作群、村妇联主席工作群、执委联系群众群等微信工作群，形成了妇联新媒体工作网络。2018年创建市级巾帼脱贫示范基地1个——芷江春知蓝笋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动基地为辐射范围内的贫困妇女提供支持和帮助，并建立1个“巾帼扶贫车间”，帮助338名贫困妇女就业，带动周边100户群众增收致富。联合芷江同诚职业培训学校开展妇女技能培训5期，培训妇女132人，获得人社部门职业资格证103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妇女33人,全年共开展各类妇女技能培训10期1000余人次。2018年2月，与人社部门共同开展“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参加招聘企业达40多家，提供岗位3000余个，参加求职10000余人，成功输送就业人员3000多人，其中女性1000余名。全年开展巾帼志愿者服务活动10多次，关爱贫困妇女和儿童200余人，救助资金达18.5万元；开展县级“最美家庭、最美女性、最美创业”评选活动，成功推荐县地方税务局阙小舜家庭为全市“最美家庭”；全县开展普法宣传活动1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8300余份，成立妈妈禁毒联盟1个，招募禁毒妈妈30名。2018年组织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到各乡镇设立宣传点，向广大妇女宣传新《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暴决议》等妇女儿童法律法规，为她们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解答群众诉求50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0000余份。同时，我们开展了家庭律师“五进”活动，全年共举办普法讲座100余场次，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0000余册。超额完成了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工作，并成功创建市级“妇女之家”1个，在新闻媒体网络等宣传报道妇女儿童工作200余次，促进了男女平等、家庭和睦、社会和谐。通过开展各类活动，各类培训，宣传报道等，提高了妇女的素质，推动了妇女增收致富能力，维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全县妇女儿童事业得到了发展，得到了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
五、存在的问题
一是在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方面还欠完善，专项资金和公用资金有交叉使用现象，在帐务方面没有完全分开。二是在维权方面还做得不够。三是社会对妇女事业发展工作的支持率和满意率还达不到要求。
六、有关建议
一是完善现有的管理制度，做到监管有力。二是增加人员，充实队伍，在维权方面安排专人。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增加妇女事业发展的影响力，让社会各界都来关注、支持、参与。


芷江县妇女联合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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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设立1分，否则不记分；                                   ②所提交的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记1分，否则不记分；                                          ③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记1分，否则不记分。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①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党委政府决策记1分，否则不记分；             ②与项目实施单位或委托单位职责密切相关记1分，否则不记分；                              ③项目能促进事业发展所需要记1分，否则不记分；                                     ④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记1分，否则不记分。
	4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①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记1分，否则不记分；                        ②目标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记1分，否则不记分；                                    ③与项目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记0.5分，否则不记分；                                            ④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记0.5分，否则不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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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落实
	10
	资金到位率
	5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计划投入资金）×100%
	资金足额到位记5分，未足额到位按比例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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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位及时率
	5
	到位及时率＝（及时到位资金/应到位资金）×100%
	资金按时到位记5分，未按时按比例计分。
	5
	

	过程
	30
	业务管理
	15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项目实施单位的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记2.5分， 不制定不记分；                                        ②业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记2.5分；不合法、不合规、不完整不记分。
	2.5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记5分，否则不记分。
	5
	

	
	
	
	
	项目质量可控性
	5
	项目实施至位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质量的控制情况。
	①制定或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记2.5分，否则不记分；                                          ②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记2.5分，否则不记分。
	5
	

	
	
	财务管理
	15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记2.5分，否则不记分；                                           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定记2.5分，否则不记分。
	5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记1分,否则不记分；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记1分,否则不记分；                         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记1分,否则不记分；                               ④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记1分,否则不记分；                     
	5
	

	
	
	
	
	财务监控有效性
	5
	项目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范运行而采取了必要的监控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单位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制记2.5分，否则不记分；                                       ②采取了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记2.5分，否则不记分。
	5
	

	产出
	20
	项目产出
	20
	组织网络健全率
	5
	各乡（镇）村（社区）有组织领导，有专人负责，有阵地建设，100%创建“妇女之家”，并开展活动
	达到绩效目标得5分，没达到目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1分。
	5
	

	
	
	
	
	宣传报道率
	5
	在电视台、怀化妇女网、潇湘女性网等媒体网站宣传报道我县妇女儿童工作动态和成效100次以上
	达到绩效目标得5分，没达到目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1分。
	5
	

	
	
	
	
	维权率
	5
	帮助贫困妇女和儿童解决实际困难，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达到绩效目标得5分，没达到目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1分。
	4.5
	

	
	
	
	
	社会参与率
	5
	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巾帼志愿者服务活动4次以上
	达到绩效目标得5分，没达到目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1分。
	5
	

	效果
	30
	项目效益
	30
	社会效益
	10
	全县社会各界都来关注和支持妇女儿童事业
	100%为10分，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2分。
	9
	

	
	
	
	
	可持续影响
	10
	全县妇女儿童事业得到发展
	100%稳定为10分，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3分。
	9
	

	
	
	
	
	公众满意度
	10
	群众知晓度（问卷调查）和满意度（问卷调查）是否关注和支持妇女儿童事业
	群众知晓度＝知晓对象/被调查对象*100%（3分）；群众满意度＝满意对象/被调查对象*100%（3分）；无重大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案件发生（4分）
	9
	

	总分
	100
	
	100
	
	100
	
	
	94
	



image1.png




